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15年-117年臺語台新聞採訪車及駕駛勞務採購案租賃合約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為租賃小客車事宜，成立契約，同意條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標的  

    一、5 人座四輪傳動休旅車 2 輛、5 人座二輪傳動休旅車 5 輛。合計 7 輛。 

        ( 註. 1 輛 5 人座二輪傳動休旅車於南部中心使用) 

    二、小客車駕駛員 8 名 (須具備職業小客車駕駛執照)。 

        ( 註. 1位小客車駕駛員需於南部中心任職)  

    三、甲方提供車輛需出廠半年以內之車輛，若故障頻率超過下述狀況時【每輛車 

        每月故障 2 次（不含）以上或累計半年故障 4 次（不含）以上】，甲方應 

        無條件更換之。  

第二條：租賃期間  

自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三年。 

合約期滿，甲方若無違約紀錄或重大疏失，得優先續約一年權利，租金得重新 

議定，並以書面另訂新約，若協議不成，本契約於期滿之日終止。  

第三條：租金  

   一、(1) 5 人座四輪傳動休旅車*2 輛，每輛每月租金為         元整（含稅）。  

       (2) 5 人座二輪傳動休旅車*5 輛，每輛每月租金為         元整（含稅）。  

           (1)~(2)項合計每月         元。  

       (3) 小客車駕駛員 8人，甲方每人每月給付駕駛員薪資總額不得低於 35,000元整. 

           駕駛員班長之每月薪資不得低於 40,000元。 合計每月          元整。 

       (4) 契約價金結算方式：每月請領價金新台幣          元（含稅）。 

           總金額每年新台幣         元整（含稅）。  



     二、 付款方式：甲方應於當月十五日前開立當月發票予乙方，甲方請款時，須提出 

          給付駕駛員當月薪資清冊之證明文件供乙方核銷，以及另提供勞健保投保證明 

          供乙方查核；乙方於月結後，駕駛薪資次月底支付，惟甲方須先代墊付上個月 

          的薪資，其餘款項六十天以匯款方式支付甲方。      

     三、 租賃期間，乙方若要求增加租用數量，租金依本合約單價計算，甲方不得 

          因任何理由在合約屆滿前調漲費用。  

第四條：甲方之義務  

一、 甲方應自本契約生效之租賃日起點交租賃標的，並須將車輛牌照號碼及車輛 

引擎號碼造冊彙送乙方，由乙方驗收。  

     二、 甲方應負擔租賃車輛下列費用：  

      1. 租賃車輛之各項法定稅額（含營業稅、牌照稅、燃料稅、檢驗費，領牌費， 

         貨物稅等）。  

      2. 租賃車輛之保險費及自負額：  

         Ａ.強制責任險。  

         Ｂ.乘客險（每一個人體傷新台幣 20萬元以上，每一個人死亡新台幣 200萬元 

            以上）。  

         C.第三責任險（每一個人體傷新台幣 250 萬元以上，每一個人意外事故之傷 

           害新台幣 500萬元以上及每一意外事故之財損新台幣 50萬元以上）。  

         D.乙式車險（含颱風及洪水險）。  

         E.駕駛人傷害險 (新台幣死殘 200萬元，新台幣 20萬元實支實付，住院日 

           額新台幣 1000元) 。 

      3.  保養費與維修費、零件更換費及拖吊車費等（乙方故意之行為除外）。  

      4.  全省二十四小時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5.  保證租車在合法保養廠進行維修。  

    三、  租賃車輛均設有基本配備：衛星導航、衛星定位系統(GPS)、行車紀錄器 

         (附 64G記憶卡)、隔熱紙、前後座晴雨窗，所有車輛配備、皮椅，需與型錄 

         相符、顏色一致。  



 

    四、 車輛汽油費（加油卡）、過路費（eTag）、停車費均由乙方負責給付。高速公 

         路通行費以辦理 eTag 繳費，雙方須與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三方協議 

         書。  

    五、 甲方應依照原廠車輛規定安排定期保養及更換零配件，輪胎亦應按照相關安 

         全法令更換；甲方應負責維護車輛在最佳使用狀態。  

    六、 本合約租賃車輛故障時，甲方應於接到乙方通知四至六小時內，提供同等級 

         車輛供乙方使用。如甲方未能提供同級車輛導致乙方增加支出時（如另行租 

         車或相關之費用等），甲方應全額補償乙方，乙方可於檢付相關單據後由甲方 

         之租金中扣抵之。  

    七、 本合約租賃車輛定期保養或進場維修時，甲方應預先安排提供同等級車輛供   

         乙方使用，不得影響乙方之作業。  

    八、 本合約駕駛員係為甲方員工，其薪資暨各項福利(含一個月本俸之年終獎金)均由 

         甲方提供，駕駛員及甲方不得對乙方提出任何額外主張或請求；本合約駕駛員之 

         選派及服勤，甲方應自行遵守〈小客車租賃合約備忘錄及駕駛員服勤須知〉之規   

         定（詳附件）。  

    九、 甲方所聘僱之駕駛員相關福利需依照本合約中附件約定執行。若未依照合約執 

         行，乙方得發函通知甲方，限期改善，若未改善乙方將代為依約給付相關福利 

         事項並將相關執行金額檢附單據自給付價金中扣除，甲方不得異議。  

    十、 本合約租賃車輛如有違規罰款皆由甲方負擔（除證明為乙方人員授意外，由乙方 

         負擔）。  

    十一、租賃期間甲方營業處所或公司組織有重大變更時，應事前或及時通知乙方。 

    十二、 甲方及其選派駕駛員應就本合約或履行本合約所知悉乙方之業務秘密應予保 

           密，不得洩漏，甲方應負責使其選派司機負保密責任。  

    十三、 甲方需派駐 1位駕駛員及 1部採訪車，並駕駛員與車輛固定常駐臺語台南部 

           中心，專人專職、專車專用。甲方不得指派派駐南部中心司機執行或支援非 

           臺語台新聞中心需求之其他任務，不會強迫司機休息日加班，或於臺語台南 



           部中心值勤期間或下班後，執行其他非臺語台新聞中心需求之其他任務。 

   十四、甲方應依約提供 8 名（含）之小客車駕駛員，若無法提供或少於合約約定 

          人數時，應依照本契約第三條內容進行減價收受。 

第五條：乙方之義務  

一、 乙方應依約定如期支付租金，如有逾期，甲方得依民法規定，請求自遲延 

給付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二、 本合約租賃車輛由甲方選派之駕駛員駕駛，應由其選派駕駛員負保管責任， 

車輛遺失所須支付之出險自負額，由甲方負擔之。  

三、 租賃期間，乙方應提供場所供本合約租賃車輛停放，並允許甲方或其指定人 

進入該場所作必要或例行性檢修或處理，但甲方及指定人員應遵守乙方場所 

使用規則。  

四、 租賃期間，乙方營業處所或合約租賃車輛停放處所有所變更時，乙方應通知 

甲方。  

五、 租賃期間，本合約租賃車輛仍歸甲方所有，並專供乙方及其人員作業使用， 

乙方不得利用本合約租賃標的攬客營業、轉租、質押、從事違法行為，置放 

違禁品或允許非乙方人員或無照駕駛者使用。  

第六條：本合約提前終止  

一、 甲方認知本合約車輛係供乙方新聞部人員採訪使用，具時效性，如甲方或其 

選派駕駛員有任何違約行為或阻礙採訪工作，而造成聲譽受損或其他損害時；

甲方同意乙方得不經催告提前終止本合約，甲方除應退還溢收租金外，並願 

賠償乙方所受損害。  

二、 乙方違約時，經催告限期改正後仍未改善，甲方得提前終止本契約，並收回車

輛及駕駛員，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三、 甲方違約時，經催告限期改正後仍未改善，乙方得提前終止契約，並得請求 

甲方賠償。  

四、 乙方有權提前二個月告知甲方，退租部分車輛與駕駛員（以 2 部車輛及 2 名 

駕駛員為限），乙方毋須承擔任何補（賠）償責任。若乙方退租車輛違反此款規



定，則乙方應就甲方之損失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五、 若乙方因特殊原因（包括但不限於法令變更停止營運或不可抗力之情形等） 

導致需提前終止本合約時，則甲方同意乙方不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七條：履約保證金  

        甲方於簽約時應繳交履約保證金新台幣二十萬元整。上述保證金由乙方收執，於 

        履約完成後，憑據一次無息退還甲方。  

第八條：合意管轄 

        如本合約發生任何訴訟，除專屬管轄外，雙方當事人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附件  

        相關外包或甲方委外之承攬人力合約亦屬本合約一部分，與本合約具同一效力。

第十條：未盡事宜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律規定或由雙方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決定之。  

第十一條：本合約壹式貳份，甲、乙方各收執壹份為憑。  

 

 

 

 

 

 

 

 

 

 

 

 

 



 

立約人  

       甲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電 話：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 表 人：董事長 胡元輝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50 號  

       統一編號：01012145  

       電 話：(02)2633-2000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小客車租賃合約備忘錄及司機服勤須知  

壹、租賃合約備忘錄  

    一、 甲方派駐臺語台之 8位駕駛員及 7部採訪車 (包含 1位駕駛員及 1部採訪車於 

         南部中心任職 )，其成員與車輛固定，常駐臺語台及南部中心，專人專職、專車 

         專用，以符採訪任務機動性之需求。甲方不得指派派駐駕駛員執行或支援非臺語 

         台新聞中心需求之其他任務，不會強迫駕駛員休息日加班，或於臺語台值勤期間 

         或下班後，執行其他非臺語台新聞中心需求之其他任務。 

二、 甲方應由派在乙方服務之駕駛員中，指定班長一名，負責駕駛員管理、車輛調 

度，以及與乙方使用單位連繫出勤工作，當駕駛班長下班後，臺語台若有臨時

採訪任務，仍以駕駛班長為聯絡、調度窗口，以符新聞採訪任務之機動性。  

三、 車輛定期保養或進場維修時，請甲方派員駕駛替換車輛至乙方，並將需進場 

車輛駛至保養地點；待原車完成保養或維修後，再依相同方式將替代車輛駛

回，不得影響採訪出勤任務。  

四、 車輛不論在任何地點發生事故或故障，以致無法駛離時，應儘速通知甲方管 

理單位，請即刻派員處理、安排替代車輛。  

五、 甲方之駕駛員應詳實填寫「新聞採訪車每日使用紀錄表」、「新聞採訪車行車 

紀錄表」， 不得違反規定或虛報。  

貳、司機派送及服勤須知  

一、 甲方之駕駛員應具備職業小客車駕駛執照，且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者。  

二、 乙方認為甲方選派之駕駛員人選不適當時，得隨時要求甲方撤換之，甲方應即 

     辦理，不得藉故推辭。除乙方要求外，甲方更換駕駛員人選應先徵得乙方同意 

     後始能為之。  

三、 甲方之駕駛員的選派或更換絕對不能造成乙方任何困擾。  

四、 甲方之駕駛員應忠實服勤，保守乙方業務內容，小心謹慎駕駛，服從調度班長 

     之指揮監督及統一調度。除駕駛車輛及負責該車輛之每日清潔工作外，遇有 

     乙方人員需要協助處理打燈光，採訪器材搬運等採訪新聞支援事項，應在可 

     行範圍內提供協助（並應以妥善停放車輛為優先）。  



     五、 甲方之駕駛員，正常服勤時間依需求單位出車時間為主，經調度班長排班，依   

  排班時間出勤，嚴守一天工作九小時（含中間休息一小時），休假日符合一例 

一休、國定假日，以利出勤工作。  

六、  甲方之駕駛員依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請假時，甲方及駕駛員除需事前或即時 

  通知乙方外，甲方應派代班人員服勤，若無代班人員，則以其駕駛員每月薪資 

  除以 30 做為一日無代班人員扣除金額之計算基準，扣抵之費用從甲方租金扣 

  除。 

     七、 甲方之駕駛員應準時服勤，並應在乙方指定地點隨時待命，不得擅離職守：超 

          過正常勤務時間工作，另由乙方支付駕駛班長每小時新台幣 265元（含加值營 

          業稅）計算，甲方之駕駛班長實領 252元；駕駛員每小時新台幣 231元（含加 

          值營業稅）計算，甲方之駕駛員實領 220元。甲方以月結方式附加班費發票及 

          明細資料後，向乙方請款，乙方收到發票後，月結次月底以匯款方式支付甲方 

          （但將加班時數轉換成休假者，不得申請加班費）。  

 八、 甲方之駕駛員經指派出差需外宿者，其住宿費及膳雜費依乙方公司差旅住宿

標準規定檢附單據，並隨乙方出差人員核銷費用。  

 九、 甲方之駕駛員除為執行本合約勤務外，不得擅自使用本合約之租賃車輛。出

勤行車駕駛與車輛停放，不得違規或妨礙交通，或有損害乙方聲譽之行為。  

 十、 駕駛休息室保持清潔，大樓內禁止抽煙及不當之行為如賭博....等（含停車

場、駕駛休息室）。 


